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

    第一条  为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以保证本所法律服务工作质量，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案件指案情复杂，涉及标的圈套，社会影响面较广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案件：

    1、刑事辩护案件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

2、刑事案件中对起诉书指挥罪名作其他罪名辩护的案件；

3、民事、经济诉讼案件中标的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案件；

4、非诉讼案件中标的额超过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案件；

5、涉及的各种刑事、民事、非诉讼案件；

6、涉及兼并、破产、知识产权、金融等各种新类型案件；

7、各业务部负责人、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认为其他确定有必要提交集体讨论的案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集体讨论指周五下午定期业务学习由全体律师参加的案件讨论会议，以及由所主任或主任助理召开的不定期案件讨论会议。

第四条  重大案件的俯讨论应在律师承办案件后，承办律师出庭前或承办律师向当事人出具重要法律文书前七日内进行。

第五条  重大案件提交集体讨论五日前，承办律师应向所秘史业务部负责人或分管副主任提交简要书面的代理或辩护意见，经其审阅后，由办公室分发所内主办律师。

第六条  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由提出讨论案件的业务部负责人或分管副主任向主任助理提出申请，由其提到申请后五日内安排讨论。

第七条  重大案件的集体讨论由所主任或主任助理召集，必须有五位或五位以上的主办律师参加方能进行。

第八条  若因案件紧急或其他特殊情况所需，经所主任批准，案件讨论不受以上时限及人员资格限制。

第九条  案件讨论按以下程序进行：

1、主任或主任助理提出向与会律师提出案件讨论；

2、承办律师向与会律师介绍案情，并分析该案法律关系，各项证据运用情况，阐明适用法律；

3、承办律师详细解说其代理或辩护思路；

4、与会律师对该案各方面情况展开讨论；

5、提出案件讨论的承办律师所属的业务部分管副主任对与会律师的讨论意见进行归纳总结。

第十条  案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由所主任在集中多数与会律师的意见后作出决定性意见。

第十一条  五位或五位以上的主办律师对所主任的决定意见确有异议的，可以向合伙人扩大会议提出复议，复议程序按本所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复议结果为最终决定。

第十二条  案件讨论由承办律师作出详细书面记录，该记录将作为案件重要材料附卷归档。与会律师在该案归档前随时有权查阅讨论记录，并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提出修改。

第十三条  承办律师必须按照集体讨论或合伙人扩大会议复该决定意见承办案件，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本所承担。若有违反，该案不得不归档，且按本所相关规定对承办律师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本所合人为扩大会议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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